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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关于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

2018 年持续督导培训情况的报告 
深圳证券交易所：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》要求，

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英大证券”）作为负责广

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弘亚数控”或“公

司”）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机构，于 2018 年 12 月 21 日对

弘亚数控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中层以上管理人员、

信息披露相关人员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等相

关人员进行了专项现场培训，现报告如下： 

一、培训基本情况 

1、培训时间：2018 年 12 月 21 日 

2、培训地点：广州市黄埔区云埔工业区云开路 3 号弘

亚数控 4 楼会议室 

3、培训人员：英大证券李瑞华 

4、培训对象：弘亚数控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

中层以上管理人员、信息披露相关人员及上市公司控股股

东和实际控制人等 

5、培训主要内容：（1）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
则；（2）上市公司监管新规；（3）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

理；（4）以案说法——上市公司违法违规案例汇编。 

本次培训开展前，英大证券编制了培训课件并提前向

弘亚数控发出了关于本次培训的通知。现场培训中，英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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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结合弘亚数控实际情况和市场相关案例对上述培训内

容进行了详细讲解，并对培训对象关心的问题进行了现场

解答。 

二、培训完成情况 

本次持续督导培训中，弘亚数控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

的有关要求，积极安排和落实了各项具体工作，为保荐机

构和培训人员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条件和组织保证，为培训

对象参与培训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。接受培训的人员均认

真配合培训人员的培训工作，保证了培训工作的有效开展。 

通过本次培训，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

中层以上管理人员、信息披露相关人员及上市公司控股股

东和实际控制人等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，规范运作等方面

的规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与理解，强化了诚信意识、规范

意识和法律意识，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规范运作水平，

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。本次培训实现了培训目标，达到了

预期效果。 

 

保荐代表人：    

 李瑞华  周耿明 

 

 

 

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2018年 12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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